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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緣由

農藥為農業上的重要資材之一，農

藥的安全使用不僅關係到作物的生產及

品質，尤與國人的飲食衛生安全，以及

自然環境生態環境息息相關。農藥管理

法 (以下簡稱本法) 自 61 年 1 月 6 日公

布施行後，已歷經 5 次修正，其係為農

藥管理工作之依據及準繩。農藥管理業

務自 93 年起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辦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一方面依法

執行相關業務，另方面則進行檢討修正

本法之工作。茲除為配合國際農藥管理

趨勢及國內農業政策方向，因應農藥經

營環境改變，解決現今管理上遭遇之問

題，提升農藥管理之效率，杜絕禁用農

藥、偽農藥、劣農藥之製造、販賣及使

用，加強劇毒農藥之管理，增進農藥之

使用安全，乃經大幅度草擬修正後，奉

總統 96  年 7  月 1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91021 號眒公布修正施行。

重點說明

新修正之「農藥管理法」分為 7 章，

計 59 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第三條及第四

條)。

二. 修正農藥、成品農藥、農藥原體、偽

農藥、劣農藥、標示及農藥生產業者

之定義，增訂禁用農藥、製造及加工

之定義。(第五條至第八條)

三. 修正農藥申請登記程序，應先經農藥

標準規格檢驗合格及理化性、毒理試

驗與田間試驗資料審查，以提升農藥

登記效率，另刪除農藥標準規格應於 6

個月前公告變更之規定。(第十條)

四. 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對以不實資料或證

明文件申領農藥許可證之處分。(第十

七條)

五. 增訂已核准登記農藥得進行安全及藥

效評估。(第十八條)

六. 增訂經廢止或撤銷許可證之農藥之處

理。(第十九條)

七. 增訂製造專供試驗研究、教育示範或

緊急防治之用農藥或輸入專供加工輸

出之農藥，不得在國內販賣或移作他

用。但專供緊急防治之用農藥於國內

販賣者，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條)

八. 增訂農藥販賣業執照應記載事項。(第

二十七條)

九. 修正販賣及購買劇毒農藥之管理規

定。(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十. 增訂代噴農藥業者之管理規定。(第三

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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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增訂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不列管之

農藥，可免辦理登記及排除適用本

法。(第三十七條)

十二. 農藥推銷人員認定困難，且流動性

大，致推銷人員之登記制度難以落

實，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條。

十三. 修正抽樣農藥須延長鑑定及處理期

間之規定。(第四十二條)

十四. 增訂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之評鑑

獎勵之規定。(第四十四條)

十五. 增訂製造、加工、分裝、輸入、販

賣、意圖販賣禁用農藥及將專供試

驗研究等特定用途之農藥於國內販

賣或移作他用之處罰規定。(第四十

五條、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八條)

十六. 修正提高製造、加工、分裝、輸入

或販賣偽農藥之處罰刑度。(第四十

七條及第四十八條)

十七. 關於拒不繳納罰鍰移送強制執行之

規定，行政執行法已有規範，無須

特別明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十

一條。

十八. 增訂再次違反本法規定業者之申請

限制。(第五十四條)

十九. 增訂依本法沒入物品處理費用之規

定。(條文第五十六條)

二十. 修正本法所定罰鍰之處罰機關，由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為之。(五

十七條)

預期效益

新修正之「農藥管理法」係為有效解

決現今農藥管理上所遭遇的問題，其預期

效益略述如下：

一. 本次修法前對於禁用農藥之處罰規定

均以偽農藥方式辦理，惟禁用農藥之

危害性遠高於偽農藥，故增訂禁用農

藥之定義，並提高其相關罰則刑度。

此外，由於過去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案

件，司法機關多予以輕判，爰經全面

檢討修正提高罰鍰及刑度，以有效打

擊不法，並保障合法業者及畽費者之

權益。

二. 為避免所查獲之偽禁農藥長期囤放造

成外洩或流入市面，對於環境及國人

健康形成危害，本次修正該類非法農

藥之處置措施，由原司法機關沒收改

為由行政機關沒入即可銷毀，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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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處理時效，並確保其無法再次造成

危害；同時亦修正該類非法農藥之銷

毀費用，應由受處分人負擔之規定，

以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三. 為減少劇毒農藥不當使用 (如自殺或誤

用等) 所造成之危害，將原定於施行細

則中劇毒農藥的販賣規定，提升至母

法予以規範，包括規定業者應登記購

買者之相關資料並詢問其用途，並不

得販買給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以

及增加限制購買者的資格條件

等，以加強劇毒農藥之流

向管制及確保其使用安

全。

四. 過去申請農藥登記程

序中之田間試驗，係

由政府機關負責辦

理，整體完成登記程

序時間約需 1 年半至 2

年。本次修正為由業者提

供田間試驗等資料供政府審

查，預計登記時間可縮短至 6 個月到

1 年不等，將可有效提升登記效率；

此外，對該安全性較高之農業資材，

修正放寬只須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

不列管農藥後，即可快速上市。

五. 體諒業者經營商機，修正開放輸入專

供加工輸出之農藥原體，只須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毋庸申辦許可證即可

輸入。惟政府亦訂有管制其流向之相

關配套措施。對於專供試驗研究、教

育示範或緊急防治用之農藥，原規定

僅限於由國外輸入，則修正開放亦可

由國內業者自行製造或加工。

六. 修正應增訂農藥製造過程中摻雜其他

有效成分含量之限量基準，並要求業

界建立工廠生產紀錄資料，以提升其

產品品質，加速產業升級。

七. 增訂農藥業者之評鑑規定，並可就評

鑑優良者給予適當之獎勵，以提升農

藥販賣業者素質，營造優質農藥經營

環境。

結語

防檢局自辦理農藥管理業務後，即負

起執行農藥管理法所賦予之農藥登

記，製造、輸入、輸出與販賣

管理，及監督、檢查和取

締之任務。同時，在水平

分工架構下，農委會農

糧署、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及其他試驗改良場

所，亦負起有關農藥安

全使用宣導、檢驗及試驗

研究等工作。因此，農藥管

理之良窳，除法規之適時增修訂

外，亦有賴各相關機關間之通力合作。

「農藥管理法」公布修正後，防檢局除將

積極研擬增 (修) 訂相關子法規，另亦規劃

對農藥業者、農民及相關機關人員宣導新

修正之法規，並與相關機關繼續合作。預

期此法公布實施後，必能增進農藥使用之

安全與環境生態之維護，並更加有效杜絕

非法農藥的製造、販賣及使用，提升農藥

管理之效率。

「農藥管理法法條」請參閱>>動植物

防 疫 檢 疫 局 農 藥 資 訊 服 務 網

(http://pesticide.baphiq.gov.tw/) >> 農藥

法規 >> 農藥管理法。




